
景东县锦屏镇 2022—2023 年自然村公路改建工程（二次）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为景东县锦屏镇 2022—2023 年自然村公路改建工程（二次），已由景东彝族自

治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景东县锦屏镇 2022—2023 年自然村公路改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景发改〔2022〕112 号批准建设，施工图审查通过景交复〔2023〕12 号景东彝族自治县交通

运输局关于景东县锦屏镇 2022—2023 年自然村公路改建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资金来

源：上级资金补助及自筹。招标人为景东彝族自治县锦屏镇人民政府，资金来源已落实，招标

代理机构为普洱市浩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

招标，诚邀施工经验丰富及信誉良好的施工单位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2. 项目概况

2.1 项目建设地点：景东县锦屏镇。

2.2 合同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一个施工合同段。

2.3建设规模与内容：景东县锦屏镇2022—2023年自然村公路改建工程（二次）建设内容：

6个村13个小组道路路面硬化及路基防护、排水及涵洞工程，全长48.575公里，路面宽3.5米，

路基宽4.5—6.5米，混凝土厚度18cm，强度4.0兆帕。其中已施工：锦屏镇龙树村曼壮小组路3.

3公里、锦屏镇斗阁村孔雀山小组路0.754公里、锦屏镇菜户小组路5.2公里、锦屏镇新民村平地

小组路0.97公里。共计10.224公里不在此次招标内容范围内。

具体内容如下：

（1）景东县锦屏镇利月村山头小组公路改建工程（利月东西水路），主线起点里程K0+00

0，止点里程K1+800，路线全长1.8公里。

（2）景东县锦屏镇利月村核桃河小组公路改建工程（利月东西水路），主线起点里程K0+

800，止点里程K2+160，路线全长2.16公里。

（3）景东县锦屏镇利月村东落水小组公路改建工程（东落水洞小组），主线起点里程K0+

000，止点里程K2+020，路线全长2.02公里。

（4）景东县锦屏镇利月村螺丝塘小组公路改建工程（文垂河路），主线起点里程K0+000，

止点里程K14+470，路线全长14.47公里。



（5）景东县锦屏镇景川路村大水沟小组公路改建工程（山冲水库路），主线起点里程K0+

000，止点里程K1+296，另有3条支线长1.643公里，路线全长2.93公里。

（6）景东县锦屏镇景川路村文旧小组公路改建工程（文旧上村路），主线起点里程K0+00

0，止点里程K2+192，另有2条支线长0.228公里，路线全长2.42公里。

（7）景东县锦屏镇龙树村上核桃河小组公路改建工程（板核路），主线起点里程K0+000，

止点里程K9+442，另有1条支线长1.168公里，路线全长10.61公里。

（8）景东县锦屏镇新民村大村小组公路改建工程（大村小组路），主线起点里程K0+000，

止点里程K0+337，另有2条支线长0.474公里，路线全长0.81公里。

（9）景东县锦屏镇新民村慢壮小组公路改建工程（慢壮小组路），主线起点里程K0+000，

止点里程K0+890，另有1条支线长0.26公里，路线全长1.15公里。

建设里程共计38.37公里。

2.4 招标范围：以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所示全部内容为准。

2.5 计划工期：365 日历天。

3. 投标人资格

3.1 投标人须为符合条件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法定证

明文件，须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持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

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投标人拟投入的项目经理、项目总工应具备公路工程类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项目经理

取得公路工程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不含临时建造师），同时持有省级及以上交通主

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 B类合格证。

3.3 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

公司的子公司，或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

否则均按废标处理。

3.4 投标人不曾受到处于有效期内的部级或工程所在地省市级“取消投标资格或禁止进入

公路建设市场”的处罚。

3.5 投标人未被列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查询未被列为严

重失信主体名单。

3.6 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为资格后审。

3.7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评标办法

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在公告时间内（以网上公告时间为准），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https://ggzy.yn.gov.cn/homePage），进入后选择普洱市，凭企业数字证书（CA）

在网上确认并获取招标文件及其他招标资料（如有）；未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的企业需要按

照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认证的要求，办理企业数字证书（CA），并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

息网完成注册通过后，便可获取招标文件，此为获取招标文件的唯一途径。

5.2 招标文件（含电子招标文件，格式为*.BZBJ）供投标人下载使用。

5.3 招标人不提供邮购招标文件服务。

6. 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6.1 招标人不组织现场踏勘和投标预备会。各投标人应自行到工地现场踏勘。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26 年 3 月 20 日 09 时 00 分。

6.3 网上递交：凭企业数字证书（CA）登录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进行递交，投标人

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所有投标文件的上传，网上确认电子签名，并打印“上传申请文

件回执”，投标截止时间前未完成投标文件传输的，视为撤回投标文件；开标时不能正常解

锁电子投标文件的，除软件原因外，视为未正常提交电子投标文件。

7. 保证金



7.1 本项目为政府投资项目，招标金额为 2008.2654 万元。根据投标保证金减免相关规定，

对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给予减免。投标人可采用保险保函、银行转账任一形式缴纳投标保证金；

7.2 按照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 2%的规定，本项目应收取投标保证金金额

为 40万元。现落实减免投标保证金降幅不得低于现收取金额的 50%的政策要求实际收取 20 万

元，降幅为 50%。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s://ggzy.yn.gov.cn/homePage#/hom

ePage）”上发布。


